
立法會 C B( 2 )7 29 /0 1- 02 ( 01 )號文件

《消防安全 (建築物 )條例草案》

政府就議員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

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（第一部分）

在條例草案第 5 (10 )條所提述的諮詢委員會加入公眾成員。

我們已參考議員的意見，仔細檢討設立諮詢委員會的建議。修

訂建議載於附件 A，供議員參考。

強制性規定須由註冊專業工程師 (屋宇裝備 )監管和認證條例草案要
求業主或佔用人進行的消防安全改善工程。

2 .  條例草案委員會首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會議上提出此

事。政府隨後為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的會議發出回應文件 (見
立法會 C B( 2 )1 65 6 / 00 - 01 (0 1 )號文件 )。當中我們闡釋多項事宜，包
括《消防 (裝置及設備 )規例》 (第 95 章，附屬法例 )規定由註冊承辦
商進行的所有法定消防裝置工程、消防處現正就《消防 (裝置承辦
商 )規例》 (第 9 5 章，附屬法例 )內註冊承辦商的註冊制度作出檢
討，以及檢討得出初步建議，擬在合適的註冊承辦商級別中承認註

冊專業工程師 (屋宇裝備 )的資歷。下文載述最新的補充資料。

3 .  負責進行上述檢討的工作小組由專業團體、業界協會／公會和

有關政府部門的代表組成，當中包括香港工程師學會屋宇裝備分部

的一名代表。其中一項檢討得出的確實建議是，除了有關手提設備

的級別外，註冊專業工程師 (屋宇裝備 )的資歷，將符合日後所有註
冊承辦商級別的註冊要求。

4 .  至於認證方面，《消防 (裝置及設備 )規例》 (第 9 5 章，附屬法
例 )第 9 條規定，註冊承辦商須於完成裝置、保養、修理或檢查工
程後 14 天內發出證明書，而該證明書須由在《消防 (裝置承辦商 )
規例》 (第 95 章，附屬法例 )第 3 A 條下獲授權的人士簽署。該兩條
規例載於附件 B。

5 .  工作小組現繼 手檢討《消防 (裝置承辦商 )規例》 (第 9 5 章，
附屬法例 )和《消防 (裝置及設備 )規例》 (第 9 5 章，附屬法例 )，以
加強消防裝置承辦商註冊和規管方面的法律架構。這個階段的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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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圍會包括 認證制度 和落實檢討 建議而需 對該兩套規 例作出的 修

改。在檢討過程中，我們會繼續通過香港工程師學會的代表，充分

諮詢工程界的意見。

6 .  總括來說，《消防條例》 (第 95 章 )的附屬法例就進行或認證
條例草案規定的消防裝置工程的人士類別，已訂立管制，而該等附

屬法例現正在檢討中。在本條例草案訂立這些管制會超出草案所涵

蓋的範圍。

參考屋宇署考慮中的安排 (即屋宇署署長不會再向業主立案法團發
出適時維修的命令，改為直接向個別業主發出；另若有業主拒絕或

未能支付其所應分擔的改善樓宇公用部分消防安全標準的費用，屋

宇 署 署 長 可 以 法 定 押 記 的 方 式 將 該 業 主 的 業 權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註

冊 )，並盡可能將上述做法納入條例草案中。

7 .  請參閱“條例草案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二日會議上要求

提供的資料 (第二部分 )”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一年十二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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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消防安全 (建築物 )條例草案》建議設立的諮詢委員會
資料文件

1 . 職權範圍

 就以下事項向消防處處長及屋宇署署長提出意見：

!  有關建築物消防安全改善工程的技術事項；

!  成本事項；

!  由業主本人或委員會提出的替代性消防安全措施；

!  為符合強 制性規 定 而進 行的最低 限度建築物消 防安全 改

善工程；以及

!  因建議的 消防安 全 改善 工程而影 響建築物或建 築物的 部

分的結構完整性。

2 . 組成方式

主席 ： 消防總長 (消防安全 )

官方成員 ： 消防處兩名代表

－樓宇改善及支援課

－消防設備專責隊伍

屋宇署的一名代表

－防火規格組

非官方成員 ： 香港工程師學會屋宇裝備分部一名代表

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有限公司一名代

表

專上學院一名專門從事有關屋宇安全或消防

工程研究的代表

三名（香港、九龍及新界區各一名）對樓宇消

防安全及管理有興趣的人士（由民政事務總署

署長推薦）

秘書 ： 行政主任 (消防安全 )

附件 A






